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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增加了局部外观设计，实务界并没有形成一套侵权判定规则，现有的局部外

观设计侵权判定方法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适用存在主观性较强等缺陷、

过于考虑产品属性而导致判决结果不公平、原有的侵权判定主体已不再适应局部外观设计“精细化”的

特点。解决以上问题，应立足于现有的整体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将相关内容衔接继承到局部外观设

计侵权判定中，如此才能实现由整体保护向局部保护的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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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rth Amendment of the Patent Law of our country has added the local design, and there 
is not a set of rules for judging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ocal design. For example, the applica-
tion of “Overall observation, comprehensive judgment” has some defects such as strong subjectivity, 
over-consideration of product attributes leads to unfair judgment results, and the original subject of 
tort judgment no longer adapt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design “Refinem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base on the existing rules of judging the whole design infringement, 
and inherit the related content to the local design infringe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radual change 
from the whole protection to the lo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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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局部外观设计的特点 

相较于整体外观专利，局部外观专利保护对象是产品某一不可分割部分的创新设计。其具有以下两

个特点：一是局部外观设计要占据一定的实体空间；二是要体现完整和独立的特点[1]。此外从局部外观

设计所依存的产品角度来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存于整体产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局部外观设

计；另一种是依存于可以独立使用和销售的产品零部件的设计。而我国对于产品零部件上的设计可以通

过整体外观设计来进行保护[2]。因此本文中主要讨论第一种情形。 

1.2. 完善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的意义 

我国《专利法》刚刚引入局部外观设计 1，此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局部外观设计的讨论，大多局限在引

入局部外观设计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从局部外观设计宏观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进行学术探讨。较

少有学术成果是专门针对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某一方面，例如侵权判定规则，来进行学术研究。现有的学

术成果对这个问题研究不足，以至于未能给实务界提供详尽的理论参考与指导。 
我国立法引入对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必然会涉及到以局部外观设计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

问题，例如局部外观专利保护的客体、专利局授权标准、申请文件格式规范要求等话题。而这些话题中，

最具有理论深度和研究价值的，当属局部外观专利的侵权判定规则问题。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本质是

一种排他权。实务界会经常放生两个以上法律主体争夺谁能唯一确定的获得权利的纠纷。而要解决这个

问题，就需要借助侵权判定规则来判断出能够终局的、排他的获得权利的法律主体。 
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规则问题也必然会关系到权利人能否得到公平合理的救济，以及司法机关能否

公正地审判相关案件。并且新法增加了局部外观设计，会使得许多权利人申请局部外观专利，局部外观

设计侵权案件也会大大增多。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规则问题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话题，因此研究该

问题也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2. 现有侵权判定规则存在的问题 

2.1.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适用缺陷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侵权判定标准，是产生于整体外观设计侵权判定实践的，目前局部外观

设计侵权判定思路仍然沿用该判断规则。很显然改规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此

外，这种做法容易忽略设计者对局部设计所做出的创新，淡化局部外观设计在产品整体外观中的影响和

作用。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

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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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则在适用于整体外观设计时，就已然显现出了一些弊端。例如当“整体比较”得出的结论与创

新部分(局部要素)对比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时，此时的判定标准便较大程度上的受裁判者的主观判断所影

响，进而裁判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与此同时，在运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之时，为了使得该判定规

则更加适应产品外观设计的变化趋势，往往会考虑设计空间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但是这个“设计空

间”的判断依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3]。例如在万丰公司摩托车车轮案 2 中，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本

案对于涉案专利与在先设计的设计空间问题的判断经历了一波三折。专利复审委员会 3 认为二者属于相

似设计，进而认定涉案专利无效。而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 4 都认为，“摩托车车轮均为轮辋、辐条和

轮毂组成，受其所设定功能的限制，外观变化的空间均为有限，因此，上述区别在设计空间有限的车轮

产品上已经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因而认定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最终本案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 5 认为，“在摩托车车轮领域，摩托车辐条的设计只要符合受力平衡的要求，仍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存在较大的设计空间，二者区别对整体视觉效果的作用较小，涉案专利与在先

设计构成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因而推翻了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的判决。本案的关键在于两个外观设

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是否相同；而整体视觉效果的认定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空间大小的认定，通过本

案可以看出，对设计空间大小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此外，若照搬此种判断方法适用于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也会存在其他明显的缺陷。例如所谓

的设计者仅抄袭局部要素的设计内容，而通过调整自己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保证自己的“设计”和所

抄袭的设计相比有不同的整体视觉效果，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因为采取的判断方法的“整体观察”所产

生的视觉效果不同，进而认定为不侵权，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如果完全将原来的侵权判

定原则适用到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因此就亟需调整当今通用的“整体观察，

综合判断”的侵权判断方法，结合局部外观设计的特点，找出一套合理的判定方法。 

2.2. 过度考虑产品属性的弊端 

迄今为止，在我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可查阅的局部外观设计侵权案例屈指可数。在我国为数不多的

关于局部外观设计侵权的案件，最受瞩目的当属北京奇虎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奇虎公司)诉北京江民新科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民公司)关于外观设计侵权纠纷案[4]。本案的基本案情为，原告奇虎公司认为被

告江民公司推出的 PC 杀毒程序——人机互动型侵犯了其拥有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外观设计专利权。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仅从外观上来看，二者的设计高度相似。 
被告的程序除了外观上和原告的高度类似以外，原告还列举了两方的产品在应用场景、程序功能、

效用等方面都高度相似。然而本案最终判决原告败诉，得出这个结果所依据的主要裁判理由，是原告的

设计应用在软件上，而被告的设计运用在电脑，即硬件上，二者属于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产品，而应用

在不同产品上的设计难以相互构成侵权。另外法院并没有对原告所提出的两方产品在外观上高度相似；

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高度相似予以否认，由此可见二者应用于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产品的裁判理由，

是本案的关键理由[5]。当然本案还涉及一个关于软件能否成为局部外观设计所应用的产品，现有的学术

研究认为可以，笔者也赞同该观点，不过该问题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因此不再赘述。本案一审

以后原被告都没有提出上诉，对该案没有继续深挖下去，不过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本案的探讨未曾停歇过。 

 

 

2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0）》。 
3(2009)一中知行初字第 2556 号行政判决书。专利复审委员会 8 认为：“摩托车车轮基本上均由轮辋、辐条和轮毂三部分组成，圆

形轮辋应属于车轮的惯常设计，辐条的形状设计相对于轮辋通常对车轮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而涉案专利辐条与在先

设计辐条的弧度相差不大，凹槽设计亦属于细微变化，均未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使得涉案专利与在先设计构成相近似

的外观设计。” 
4(2010)高行终字第 448 号行政判决书。 
5(2010)行提字第 5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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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有的裁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局部外观设计(GUI)高度相似，只要应用在既不相同也不类似

的产品上，就必然不会构成侵权。那么这样的结论显然存在着问题。此处笔者假设一个例子，冰箱和储

物柜一个属于电器，一个属于家具，则二者属于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产品。由于冰箱和储物柜的外形大

抵相似，如果一个所谓的设计者将冰箱箱体(即冰箱外壳，与冰箱的制冷功能无关)上的局部外观设计照搬

到储物柜柜体上，或者反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依照上述裁判理由来判决的话，必然会得出不侵

权的结论，那么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例如豆浆机的功能按键局部设计

和电熨斗的操作面板等等，这些都可以给他人留下移花接木的抄袭空间。 
GUI 是局部外观设计的一个重要类型，也是我国保护局部外观设计的一个马前卒。在笔者看来，上

述判决过度考虑设计的产品属性，如此便大大的忽略了局部外观专利制度对创新设计保护的立法宗旨，

显然是不妥当的。若要弥补这个缺陷，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判断局部外观设计侵权之时是否要

考虑设计所依存的产品类别，产品类别对于判断是否侵权的影响程度又是多少。该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局

部外观设计侵权案件的裁判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2.3. 侵权判定主体需做出调整 

目前我国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主体仍然是“一般消费者”6，在具体适用时，即以“一般消费者”的

视角出发，秉持着全局意识，综合考虑产品的所有设计要素，综合考虑一些相关要素进而得出结论[6]。
由此可见，该“一般消费者”的判断视角仍然是为整体外观设计侵权判定服务的，其和“整体观察，综

合判断”的判断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笔者在 2.1 中已谈到“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方法直

接适用到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会存在诸多问题。 
此外，局部外观设计与整体外观设计相比，存在着许多新特点。如前文所述，局部外观设计的产生

背景，主要是因为随着产品设计种类的日渐增多，多数产品的外观设计由于产品功能的限制、设计空间

狭小等原因，已经难以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因而设计者把目光投向了局部外观设计。也就是说，局部外

观设计本身就是精细化的设计，是对现有设计更加细微的创新。那么对局部外观设计相似程度的判断就

比整体外观设计更为复杂，相应的对于侵权判定主体的知识背景等要求也更高。例如某些局部创新设计，

一般消费者可能因知识储备不足而容易忽略，即便是做出创新的局部外观设计，在一般消费者看来也和

原来的设计没有两样，这种情况下若是判定为侵权，则会大大打击设计人员在局部外观设计领域的创造

积极性。 
综上所述，如果继续照搬“一般消费者”作为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主体，必然会存在上述问题。

因此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主体需要做出调整与变动，以期适应局部外观设计的新特点。 

3. 完善我国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的建议 

3.1. 对“整体观察”判定法的衔接继承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法在适用于整体外观设计时存在主观性强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为应对

该问题，提出了“创新标准”的判断方法。一些法院已开始吸纳并推行该方法 7。简言之，在判断侵权时，

主要着眼于创新部分(要部)，观察是否近似，但并不排除“整体比较”。同样，面对“整体观察，综合判

断”的缺陷，在判定局部外观设计侵权时，不以“整体观察”为判断重心；而以局部判断为核心，辅之

以整体判断。 
虽然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规则似乎无需观察整体设计。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为贯彻知识产权法

 

 

6《专利审查指南》(2021)第五章第 4 条。 
7详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7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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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创新的价值观念，也需通过观察整体来判断局部外观设计所处的那部分产品的设计空间大小。这就

是当局部外观设计所处的设计空间较为狭小的情况下，本就具有精细化特点的局部外观设计，要想在此

条件下做出重大创新显然是不可能的，设计者只能对局部外观设计做一些略显细微的变动[7]。 
因此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可设计为如下规则：裁判者首先仅就涉案的局部外观设计进行判断对比，

如果局部的设计既不相同也不近似，则判定不侵权；如果完全相同，则判定为侵权；如果仅具有细微差

别，不足以达到认定为不侵权的“不近似”程度，此时裁判者的视野可上升到产品的整体外观设计，判

断出该局部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大小，如果设计空间较小，或者说非常有限，那么此时仍可以做出不侵

权的判决[8]。 
在局部外观设计近似，难以达到认定为不侵权的“不近似”程度的情况下，除了考虑设计空间以外，

还可以适当考虑局部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即该局部外观设计在产品中不同部位

而导致该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程度。如果影响很大，即消费者一眼就可以看见，例如车轮的

轴，此时则可以判决构成侵权；如果影响很小，即消费者往往难以在整体观察产品时察觉该局部设计，

此时则可以判决不构成侵权。 
不管是设计空间还是设计特征，都需要裁判者对局部外观设计所依存的整体设计进行观察，这也就

和我国之前的“整体观察”判定法有了些许的衔接。 

3.2. 设计空间因素的考量 

3.1 中谈到的判断规则的适用，需要解决一个先决问题，便是如何判断局部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大小。

设计空间主要是指产品外观设计中设计者的创新自由度，这个自由度是排除了难以赋予创新要素的惯常

变化，公知设计等后的创新空间[9]。 
设计空间在整体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的作用，主要是其大小往往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不同影响[10]。

在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设计空间是用来考量局部外观设计设计自由度的大小，以排除一些侵权的

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点影响设计空间大小的因素：产品功能的限制，在先设计(不限于与涉案专利有争议

的设计)，以及消费者心理。 
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核心宗旨是保护产品上富有美感的设计，而由于产品特定功能的限制，会使产

品的外观设计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且二者呈反比关系，即产品功能的限制越大，设计空间也就越小。因

此裁判者还可以通过判断涉案设计是功能性设计抑或装饰性(创新性)设计，若该设计主要起到美观作用，

则功能性相对小一些，设计空间也就越大。反之设计空间越小。 
其次，在先设计也会影响产品设计的设计空间大小。在先设计不仅包括已经被授权的外观设计，也

包括产品相关行业内所公知的、公开的现有设计。在先设计更多的可以体现出相关领域产品的设计形式

的多样性，同时也能体现出设计的成熟度。也就是说，设计形式越丰富，设计空间也就越大。司法实践

中，法院对设计形式的丰富与否进而得出的设计空间大小的结论更加认同，而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举证证

明在先设计的设计形式多样性，进而向法院提出设计空间大小的证明。 
最后，消费者心理也同样影响着设计空间的大小。对于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设计部分，难以影响到

消费者的选择。那么从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效果的角度来倒推，可以认定消费者难以注意到的设计部分

的设计空间更小一些。本文中讨论设计空间的大小问题，最终都是为侵权判定服务的。而从消费者的角

度来看，设计空间小的效果就是，消费者难以注意到，则该部分的设计对消费者是否选择该产品的影响

并不大。那么此时涉案的该局部外观设计即使和在先设计有点相似(并不是完全相同)，由于通过消费者心

理因素所判定的设计空间小，那么此时裁判者也可以不认定为侵权。 
上述的几个判断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这些标准主要是依存着产品的存在而存在。随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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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与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相关的消费者心理也会产生变化，进而对设计空间的判定也会有所变化。

此外，笔者所提及的上述几个方面，裁判者在判断产品设计空间时，都需要考虑到，才能做出更加科学

准确的判决。 

3.3. 产品与设计适当分离 

要解决 2.2 所提出的问题，就需在侵权判定之时弱化产品种类的认定，或者说让设计与产品适当分

离，进而适度摆脱产品种类对设计侵权认定的制约。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 8 其所保护的外观设计是

应用在产品上的设计。但是这并不代表外观设计所应用的产品种类要受到严格制约；在侵权判定之时也

不应当只认定相同产品上的相关设计才构成侵权。产品的种类只是对外观设计进行分类的考量因素之一。 
因此，笔者认为裁判者在考虑局部外观设计所依附的产品种类之时，不应当仅以 Locarno 国际外观

设计分类表来进行产品种类的划分，至少针对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之时不能如此[11]。裁判者还应当

充分考虑被控侵权产品和专利产品的具体使用场景、综合功能、使用习惯等方面，综合判断，进而得出

更加科学合理的结论。 
以冰箱箱体上的和储物柜柜体上的局部外观设计具体而言，两个设计所依存的产品分别是冰箱和储

物柜，按照产品分类表，二者并非相同产品[12]。但是冰箱和储物柜的使用场景大多是家用，而且就涉案

局部外观设计仅依附于冰箱和储物柜的外部轮廓之上，和其具体发挥的功能并不相关(冰箱的功能是制

冷，储物柜的功能是存放衣物)。因此两个局部外观设计在各自的产品上起到的作用都是美化外部造型，

二者在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角度的地位是平等的，完全可以一视同仁的进行侵权判定，没有必要因为

两个设计应用在不同类别产品上而差异化对待。关于使用习惯方面的认定，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

也即消费者的审美考量。针对冰箱和储物柜的选择，在抛开其固有的功能以后，消费者便会通过对比外

形的美感来选择购买哪一款产品，这也就涉及到冰箱箱体和储物柜柜体的外观设计问题了。而冰箱和储

物柜的轮廓外形往往相似，一般都是长方形的。因此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何种产品之时，针对冰箱和储物

柜，往往会秉持相同或类似的审美。那么此时便可以通过使用习惯方面来判断出冰箱和储物柜在局部外

观设计侵权判定语境下属于同种产品。 
此外，针对 GUI 的侵权判定问题，亦需打破 GUI 界面设计与产品之间不合理的绑定关系[13]。GUI

常常作为显示屏幕应用在电子产品之上，电子产品虽然有较为繁多的种类，但是其产品之间的相通性往

往更强。电子产品必然具备的一个功能就是人机互动，而人机互动又是通过 GUI 来实现的。由此可见，

各种电子产品的相通性，或者说功能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人机互动上；而 GUI 作为电子产品的局部外观设

计，就是实现人机互动功能。软件和硬件之间的产品种类桎梏，也是可以打通的。首先来说，软件只能

通过应用在硬件之上并运行，才能实现其自身的固有价值。而当软件运行之时，也需要通过 GUI 来解决

人机互动问题。由此可见，GUI 无论是应用在软件之上，还是应用在不同的硬件(电子产品)之上，在实现

人机互动功能的范围内的功能都是相同的。因此裁判者在 GUI 侵权判定案件之中，完全可以淡化产品载

体，产品相同或近似的认定边界应当宽泛认定。如此便可以得出更加合理的裁判结果，也能促进实现《专

利法》鼓励创新的立法宗旨。 

3.4. 侵权判定主体的调整 

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问题中，裁判者在判断侵权时采用何种侵权判定主体，会极大的影响到判决结

果。例如在路灯外观设计专利无效行政案中，对侵权判定主体“一般消费者”的内涵认定，专利复审委

 

 

8《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

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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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9、北京一中院 10、北京高院 11，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导致裁判结果出现了两次反复。专利复审委员

会认为“路人”是一般消费者，北京一中院认为路灯的购买者以及安装、维护人员才是一般消费者，而

北京高院则赞同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判断，认为可以将过往行人作为判断主体。该案虽是整体外观设计的

侵权判断主体问题，却依然能体现侵权判断主体对案件裁判结果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至少起到关键作

用。 
局部外观设计相对于整体外观设计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局部性”，设计更加精细化。那

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主体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应当比现有的整体外观设计的侵权

判定主体所具有的知识水平更高一些。若按照现有的“一般消费者”的判断标准，针对一些较为细致的

局部外观设计，按照“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恐怕难以察觉，进而忽视局部创新。如此便难以适应局

部外观设计的特点。 
但是具体要采用何种判断主体，还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来说，在产品功能等同的基础上，消

费者选择何种产品往往很大程度上受产品的外观设计影响。而外观设计也只能在这一阶段左右消费者选

择产品，而在使用产品的阶段，产品发挥其固有功能来实现消费者的消费价值。然而消费者在选择产品

的时候，必然会带有购买产品进而发挥其功能供自己使用的目的，供消费者使用也是产品的最终用途。

因此笔者认为要以实际消费产品的人群为中心来确定判断标准，即审判人员在裁判案件之时，需要判断

出涉案产品的直接消费人群。因为这一类人群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该产品的销量，而销量也是评价一款产

品在商业上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准。 
判断出产品的实际消费人群以后，可以结合该消费人群的习惯和特点以及业务形态的区别，对该人

群进行情景带入。以产品的真实受众视角作为判断局部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近似的主观感受标准，会更

加符合实际，也会更加合理。例如市面上的产品有 B2C 和 B2B 之分，B2C 面向的是普通消费大众，这

时侵权判断主体就是普通消费者，若被诉产品使得普通消费者发生混淆，此时侵权成立。B2B 往往应用

到一些工程项目之上，该产品的消费(使用)人群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此时侵权判断主体就应当是

相关的技术人员[14]。 
由此可见，虽然局部外观设计的侵权判定标准要比整体外观设计高一些，但也不是同一水准。那么

为了使得侵权判断标准有章可循，进而维护法的稳定性，判断产品的实际消费人群也需要采取一定的客

观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侵权判断标准。一是产品的最终用途，即该产品被购买以后

的使用人群。二是判断使用该产品是否要求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三是该产品是否为私人占有，以及是

否为多数人所普遍使用。 
裁判者判断出产品的实际消费人群，并按照消费人群的视角来判断是否设计是否相同或近似。同时

还要注意消费人群普通消费者和专业人士的区分，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而即使是以普通消费者视角来

判定，拟制其具有的知识水平也要比整体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主体“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高。如此思

路考虑问题，会更加合理严谨。 

4. 结语 

我国承认并保护局部外观设计专利，是顺应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适应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推动知

识产权强国战略所迈出的必要的一步。然而我国尚未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

这是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构建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存在的几方面问题，包括整体外观设计侵权

 

 

9专利复审委 2004 年 9 月 8 日作出的第 6335 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1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行初字第 115 号行政判决书。 
1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高行终字第 337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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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规则不可直接照搬到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从 GUI 第一案为视角引出我国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

定过度考虑产品属性的问题，以及侵权判定主体需要调整等问题。 
然后本文提出构建科学的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整体外观设

计侵权判定方法“整体观察，综合判断”衔接继承到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并且讨论了产品设计空

间对侵权判定的影响以及判断设计空间的一些客观化标准；其次厘清了在局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设计

和产品的关系，为 GUI 第一案提供了优化裁判思路；最后探讨了侵权判定主体的调整。这些侵权判定的

考量因素，互相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一套系统化的侵权判定方法，也即实务中需要全面考虑这些方

面，才能得到科学的裁判结果。 
由于现阶段我国局部外观设计相关的实务案例并不丰富，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关于局部外观

设计侵权判定规则的问题，因而这套规则尚需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丰富而不断丰富。如此才能完善我国

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与实践，也能够使得案件的裁判更加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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